附件4

中山大学在读学生承担人文社会科学纵向项目承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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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        是               学院      级   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    ，入学时间为     年   月，合作导师为        （副）教授。
本人于     年   月获批立项   项目类别+项目名称       项目，本人和合作导师将按照项目管理规定和校内规章制度，做出以下承诺：
1. 本次获准立项的科研项目，项目负责人为本人，合作导师为项目监督责任人，项目负责人和合作导师负责项目按计划实施，“中山大学科研管理协同创新服务平台”中登记在合作导师名下进行管理，合理开支使用经费，确保项目在本人毕业前完成研究目标并获得项目主管部门鉴定验收合格并同意结项的批复。
2. 如因项目未在规定时间内结题验收，或经费开支不合理，导致学校遭受损失的，由项目负责人和合作导师承担相应责任。


在读学生（签名）：             合作导师（签名）：
202x年  月  日                  202x年  月  日
——————————————————————————————————
所在院系知情同意，并能够监督保障立项项目顺利实施。

                               所在学院（院长签名）：        
（加盖学院公章）                            
                              202  年  月  日                 

